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考試特殊協助申請表  111.09.30 製表 

    學年度    學期 □期中考 □期末考 □其他     
 

學生填寫 (請學生主動與教師討論需求，並記得申請表請於公告期限內繳回資源教室，逾期不受理。) 

姓名： 系級(如UC1A)： 學號： 聯絡電話： 特教類別： 

申請科目 

請寫全名 
   

原班考試時

間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 

任課教師填寫 (教師可參考資源教室期初寄送之個別學生特殊教育需求單張，與學生討論考試需求調整) 

任課教師 
教師簽名/日期： 

 

教師簽名/日期： 

 

教師簽名/日期： 

 

調整後之 

考試時間 

□同原班考試日期與時間 □延長考試     分鐘 

□調整考試日期(衝堂科目及進修部科目)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同原班考試日期與時間 □延長考試     分鐘 

□調整考試日期(衝堂科目及進修部科目)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同原班考試日期與時間 □延長考試     分鐘 

□調整考試日期(衝堂科目及進修部科目)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共  分鐘 

調整作答方式 

□一般紙筆  □放大為A3試卷 

□聽力測驗，播    次 

□可攜帶參考資料 (□紙本 □電子產品) 

□其他：(可參考背面所附辦法之規定填寫) 

 

□一般紙筆  □放大為A3試卷 

□聽力測驗，播    次 

□可攜帶參考資料 (□紙本 □電子產品) 

□其他：(可參考背面所附辦法之規定填寫) 

 

□一般紙筆  □放大為A3試卷 

□聽力測驗，播    次 

□可攜帶參考資料 (□紙本 □電子產品) 

□其他：(可參考背面所附辦法之規定填寫) 

 

試卷提供方式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資源教室

向教務處取得試卷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一般紙本試卷：教師送紙本試卷至資源教室 

□電子檔試卷、聽力檔案：教師Email給資源教

室印出發放  

教師 Email：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資源教室

向教務處取得試卷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一般紙本試卷：教師送紙本試卷至資源教室 

□電子檔試卷、聽力檔案：教師Email給資源教

室印出發放  

教師 Email：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資源教室

向教務處取得試卷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一般紙本試卷：教師送紙本試卷至資源教室 

□電子檔試卷、聽力檔案：教師Email給資源教室

印出發放  

教師 Email： 

試卷繳回方式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一律送回

教務處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送回教師系辦信箱   □教師至資源教室取回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一律送回

教務處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送回教師系辦信箱   □教師至資源教室取回 

□專一至專三考試及大學部共同英文，一律送回

教務處 

專四以上 及 大學部共英之外科目 

□送回教師系辦信箱   □教師至資源教室取回 

輔導員：                           諮輔中心主任：   



法規名稱：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1 月 17 日    法規類別：考試 ＞ 考選部 ＞ 一般性考試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典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得依本辦法之規定，申請各類應考權益維護措施，以維護並合理調整其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機會。 

      前項所稱身心障礙者，係指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之規定者。 

第 3 條  因視覺障礙，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有困難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放大鏡燈具或擴視機。     二、有聲電子計算器。但以各該應試科目得使用電子計算器者為限。  三、放大試題、測驗式試卷。  

      四、點字試題，並以點字機應試。  五、以試場提供之盲用電腦應試。                 六、延長每科考試時間。 

第 4 條  有聽覺障礙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以警示燈與大字報方式提示考試起訖時間。  二、使用自備助聽器。 

第 5 條  因上肢肢體障礙，致書寫試卷有困難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放大測驗式試卷。   二、延長每科考試時間。 

第 6 條  因下肢肢體障礙，致行動不便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適合之桌椅。  二、提供輪椅或使用自備輪椅。  三、安排低樓層或備有電梯之試場。 

第 7 條  因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雙上肢肢體障礙或肌肉萎縮，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有困難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以試場提供之電腦相關設備應試。  二、放大試題、測驗式試卷。  三、延長每科考試時間。 

第 8 條  因肢體或功能障礙，致以手寫方式應試有重大困難，且無法自行使用電腦設備應試者，得申請下列措施： 
      一、口述應試，申論式試題由專人以電腦同步繕打或代為書寫，測驗式試題由專人代為劃記試卷，並以經應考人確認之繕打、書寫及劃記之內容為其試卷。但非 
     以語言、文字表述作答之應試科目，不得申請本款措施。 
      二、延長每科考試時間。 

第 9 條  因視覺障礙、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或上肢肢體有特殊障礙，致依指定方式於測驗式試卷上作答有困難者，得申請改以書寫或勾選方式，於考選部提供之試卷用紙 
     上作答。 
第 10 條 因第三條至前條規定以外之功能障礙，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有困難者，得敘明理由與需求，依其障礙性質及程度，申請本辦法所定之應考權益維護措施。 

第 11 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延長每科考試時間者，延長之時間依各科目考試時間之規定，未逾二小時者，延長二十分鐘；二小時以上、未逾三小時者，延長三十分鐘； 

     三小時以上者，延長四十分鐘。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電腦打字類科實地測驗電腦文書處理科目，延長四分鐘。 

申請延長各科目考試時間獲准者，不得請求延長休息時間。 

第 12 條 本辦法所定各類措施之申請，應於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上，隨同各項國家考試報名程序為之，並應於指定日前檢具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影本送交考選部。 

     申請延長考試時間、以點字機、電腦、盲用電腦應試或口述應試者，應另檢具各該考試報名首日前一年內，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地區級以上醫院相關 

     醫療科別專科醫師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診斷證明書格式由考選部定之。 

     依前項規定繳驗診斷證明書並經審核通過後，於原繳交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間內報考各項國家考試申請前項權益維護措施時，得免重複繳驗。 

     考選部必要時得命申請人提供補充資料，或請申請人陳述意見。 

第 13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全或不合規定，得補正者，考選部應通知限期補正。不得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其申請不予受理。 

     前項不受理之決定，應於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上申請人個人報名網頁上公布，不另以書面通知。 

第 14 條 為審議本辦法所定各類申請案件，考選部應設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 
     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考選部常務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考選部部長指派部內簡任以上人員兼任；委員十三人 
     至十七人，由部長就相關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代表遴聘之。其中身心障礙團體（機構）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遴聘委員之任期應為一致，任期中增補遴聘之委員，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其餘委員應親自出席。 

第 15 條 申請延長考試時間、以點字機、電腦、盲用電腦應試、口述應試、測驗式試卷改以書寫或勾選作答措施，合於申請資格與相關要件者，應提交身心障礙者應國家 
     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審議。其他申請案，由考試試務承辦單位審議；有疑義者，提交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復審。審議時應審酌國家考 
     試公平、公正性之維護與申請人應國家考試權益之維護與合理調整，決定准予提供之具體措施。 
     前項決定經核定後，應於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上申請人個人報名網頁上公布，不另以書面通知。 
第 16 條 外國人得檢具各該考試報名首日前一年內，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地區級以上醫院相關醫療科別專科醫師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依本辦 

     法申請各類應考權益維護措施。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